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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漁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用辭定義如下：
一、漁船：指經營漁業所使用，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各種船舶。
二、船員：指服務於漁船上之人員，包括幹部船員及普通船員。
三、幹部船員：指在漁船上擔任船長、船副、輪機長、大管輪、管輪、電
信員職務之船員。
四、普通船員：指幹部船員以外之船員。
五、船長：指在漁船上主管一切事務之人。
六、船副：指在漁船上負責航行當值之幹部船員。
七、輪機長：指在漁船上主管操作維護船舶主機、輔機及相關電子裝置之
幹部船員。
八、大管輪：指在漁船上負責協助處理輪機部事務，並督導輪機部人員從
事各項輪機作業之幹部船員。
九、管輪：指在漁船上負責輪機當值、操作及維護之幹部船員。
十、電信員：指在漁船上負責無線電當值之幹部船員。
十一、漁船長度：指船舶丈量規則第二條規定之船長。
十二、有限水域：指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以內之水域。
十三、無限水域：指有限水域以外之水域。
十四、A1海域：指在海岸電臺特高頻通信範圍內之海域。
十五、A2海域：指A1海域以外，在海岸電臺中頻通信範圍內之海域。
十六、A3海域：指A1、A2海域以外，在國際海事衛星組織之定置衛星通信範
圍內之海域。
十七、A4海域：指A1、A2、A3海域以外之海域。
第 3 條    船員應持有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並應持有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第 4 條　　幹部船員職務依所適任漁船之長度、主機推進動力、航行作業水域、設備維修方式，區分類別、等級如下：

一、漁航部門：

（一）一等船長：長度在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作業於無限水域之漁船船長。

（二）一等船副：長度在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作業於無限水域之漁船船副。

（三）二等船長：長度在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船長。

（四）二等船副：長度在二十四公尺以上航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船副。

（五）三等船長：長度在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之漁船船長。

（六）三等船副：長度在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之漁船船副。

二、輪機部門：

（一）一等輪機長：主機推進動力在七五○瓩（一○一九．七公制馬力）以上之漁船輪機長。

（二）一等大管輪：主機推進動力在七五○瓩以上之漁船大管輪。

（三）一等管輪：主機推進動力在七五○瓩以上之漁船管輪。

（四）二等輪機長：主機推進動力未滿七五○瓩之漁船輪機長。

三、電信部門：

（一）設有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漁船之電信員：

１.無線電子員：選擇在船上維修方式之漁船電子員。

２.普通值機員：航行於A2海域以內或選擇在岸上維修方式及雙套設備，航行於A3、A4海域之漁船值機員。

３.限用值機員：航行於A1海域以內之漁船值機員。

（二）設有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漁船之電信員：

１.一級話務員：航行於無限水域之漁船話務員。

２.二級話務員：航行於有限水域之漁船話務員。

第 5 條    漁業人在境內僱用外國籍船員者，應申請外國籍船員證，並應符合就業服務法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 6 條    女性船員，以在漁筏、舢舨或隨三親等內親屬在航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工作為限。
第 7 條    漁船應置船員名冊及申報進出港等相關資料。
第 8 條    船員之僱用及待遇，得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照當地習慣及生活情形訂定標準。
勞資雙方，得依前項標準訂定契約；其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船員姓名、年齡、出生地、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身分證明。
二、締約年月日及地點。
三、服務之船舶名稱。
四、作業漁場區域。
五、擔任職務。
六、待遇。
七、給養。
八、傷亡撫卹辦法。
九、契約終止及其他條件。
十、契約有效期間。
十一、其他。
第 2 章       資格、訓練、發證
第 9 條    普通船員應年滿十六歲。但十五歲以上或國中畢業，屬漁船船主或合夥經營漁船股東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在長度未滿二十四公尺並航行作業於有限水域之漁船工作，無僱傭關係者，不在此限。
幹部船員應年滿十八歲。
第 10條　　船員之體格檢查，應由下列醫療機構辦理之：

一、公立醫院。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三、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

前項體格檢查項目及體格檢查證明書如附表一，體格檢查證明書自檢查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第 11條　　船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參加訓練，其種類如下：

一、基本安全訓練。

二、幹部船員專業訓練。

三、在職專業訓練。

前項訓練，由中央主管機關參酌國際標準訂定，並得自行、委託公、民營專業訓練機構或學術機構辦理訓練事宜。

參加幹部船員專業訓練所需具備之資格及應繳（驗）之證明文件如附表二。

第 12 條    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之漁船，申請赴無限水域航行作業者，其漁航部門幹部船員應持有一等船長或一等船副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一等船長、一等船副以外之幹部船員欲擔任前項漁船之漁航幹部船員者，應參加相關專業訓練合格後，始得為之。
 第 13 條    主管機關為漁業管理需要召訓各級船員時，船員不得拒絕。
第 14條　　初次申請漁船船員手冊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辦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一式三份，附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四張。

二、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三、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予核發或換發漁船船員手冊情形之切結書一份。
四、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一份。但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無僱傭關係者或服務於漁業訓練、巡護及研究等公務之漁船者，免附。

五、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機構所出具有效之合格漁船船員體格檢查證明書一份。

六、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訓練結業證書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七、未成年人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及印鑑證明各一份。

前項第六款之證書，自核發日起逾五年未申請漁船船員手冊者，應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始得依前項申請規定核發漁船船員手冊。

漁船船員手冊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申請換發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換發。

第14條之一　　漁船船員手冊期滿申請換發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辦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一式三份，附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脫帽照片四張。

二、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正本。

三、無第二十條第一項不予核發或換發漁船船員手冊情形之切結書一份。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機構所出具有效之合格漁船船員體格檢查證明書一份。

五、最近五年內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有效期間出海作業達一年之經歷證明。

六、原領漁船船員手冊船員職務異動登記欄最後一筆紀錄為解僱中無雇主者，應另檢附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但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無僱傭關係者，免附。

申請人未能提出前項第五款經歷證明者，應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基本安全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

第14條之二  　遠洋漁船船員所領漁船船員手冊有效期限將於出國作業期間屆滿時，除檢具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定書件外，並應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漁業人前往國外作業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換發漁船船員手冊。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具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船員手冊正本者，得以國民身分證、護照或駕駛執照等證件替代；因作業需要致無法辦理體格檢查者，得於返國後一個月內補辦體格檢查事宜，或檢附國外合格醫療機構檢驗，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體格檢查證明文件。

第　15條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及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一份，附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份。

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員考試及格證書、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漁船幹部船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幹部船員相關類科同等訓練之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四、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機構所出具有效之合格漁船船員體格檢查證明書一份。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繳（驗）之證明文件如附表三。

前項第三款之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幹部船員相關類科同等訓練之證明文件，係持有考試院核發之航海人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海事院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或交通部核發之船員適任證書者，應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審查符合幹部船員相關類科同等訓練之驗證，相關類科同等訓練驗證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申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時，有下列情形之一，需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幹部船員專業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始得申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一、持有考試院核發之漁船船員考試及格證書，自核發日逾五年者。

二、持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漁船幹部船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自核發日逾五年者。

三、持有考試院核發之航海人員相關考試及格證書，自核發日逾五年者。

四、持有海事院校相關科系畢業證書，自核發日逾五年者。

五、持有交通部核發之船員適任證書，自核發日逾五年者。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有效期限為五年；期滿申請換發者，應於期滿前六個月內申請換發。

第15條之一　　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期滿申請換發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及證書費，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

一、申請書一份，附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照片二張。

二、漁船船員手冊影本一份。

三、經第十條第一項醫療機構所出具有效之合格漁船船員體格檢查證明書一份。

四、原領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五、最近五年內原領幹部執業證書有效期間，擔任原領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職務出海作業達一年之經歷證明，或最近一年內原領幹部執業證書有效期間，擔任原領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職務出海作業達三個月之經歷證明。

申請人未能提出前項第五款經歷證明者，應再接受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在職專業訓練，領有結業證書後，始得依前項規定申請換發。

第15條之二  　遠洋漁船船員所領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有效期限將於出國作業期間屆滿時，除檢具前條所定書件外，並應檢具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所屬漁業人前往國外作業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換發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前項遠洋漁船船員因出海作業或因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檢具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正本者，得以國民身分證、護照或駕駛執照等證件替代；因作業需要致無法辦理體格檢查者，得於返國後一個月內補辦體格檢查事宜，或檢附國外合格醫療機構檢驗，並經中華民國駐外使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體格檢查證明文件。

第 16 條    申請外國籍船員證者，應由漁業人檢具下列文件，經由當地區漁會代為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一、申請書一式二份，並附最近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二、護照影本一份。
三、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招募許可文件影本一份。
四、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出具檢查後之體格檢查表文件影本一份。
五、符合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適任職務之相關訓練證明文件。
僱用外國籍船員之漁業人，應於取得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聘僱文件後七日內，先將許可聘僱文件影本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外國籍船員受僱期滿返國或因故遣返時，所屬漁會應將外國籍船員證收回繳交原核發機關。
外國籍船員證有效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之聘僱期間。
第17條　　船員出海作業時，應攜帶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並應攜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未攜帶者或收回漁船船員手冊處分期間者，不得出海。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期限內因相關欄位不敷使用或毀損時，應檢具下列文件，申請換發：

一、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三、原領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於有效期限內遺失時，應檢具下列文件，申請補發：

一、申請書一份。

二、最近一年內二吋半身正面脫帽相片二張。

三、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各一份（正本繳驗後發還）。

四、遺失切結書。

漁船船員依第二項、第三項申請換、補發漁船船員手冊，經查核為解僱中無雇主者，應另檢附經漁會證明屬實之僱傭承諾書。但符合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無僱傭關係者，免附。

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換發、補發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有效期限，以原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有效期限為準。

第 18 條    申請上漁船實習者，應由所屬學校或訓練機構統一造冊，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之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一定期限之實習漁船船員手冊。
第 19 條    幹部船員經處分收回、撤銷或廢止執業證書者，不得以普通船員身分上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漁船出海作業。
第 2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或因案通緝中
  者。但受緩刑之宣告或保護管束期間，經法院或檢察署同意出海作業者，不在此限。
二、經依法限制或禁止入出境者。
三、依法受撤銷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處分未滿二年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查證，主管機關得請司法及警察機關協助辦理。
第 21 條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施行前所核發之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應在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換發新制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其申請程序、應檢附文件等相關規定如附表四。

第 3 章        船員配置、職責、當值
第 22 條　  各種漁船幹部船員之最低編配名額，規定如附表五。

第 23 條    第四條所規定之幹部船員分級，其職級高低順序如下：
一、漁航部門：一等船長、一等船副、二等船長、二等船副、三等船長、 

 三等船副。
二、輪機部門：一等輪機長、一等大管輪、一等管輪、二等輪機長。
三、電信部門：
（一）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無線電子員、普通值機員、
限用值機員。
（二）非全球海上遇險及安全系統船舶無線電臺：一級話務員、二級話務
員。
前項所定高職級者，可擔任較低職務。
低職級幹部船員經漁業人向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得代理高一職級幹部船員職務，其代理期間累計不得超過三年。
資深船員經漁業人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得代理三等船長、三等船副、二等輪機長，其代理期間，累計不得超過二年。
前項所稱資深船員，係指漁筏、舢舨以外年滿二十歲之船員，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在長度未滿十二公尺漁船服務年資滿三年。
二、在長度十二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四公尺漁船服務年資滿二年。
三、在長度二十四公尺以上漁船服務年資滿一年。
第 24 條    船長負責全船之安全及管理事宜，其職掌如下：
一、監督指揮全體船員綜理航行及漁撈作業，如係兩艘以上漁船合組作業時，其從船船長應受主船船長之指揮。
二、漁場之選擇、作業位置之選定及漁撈技術之指導。
三、漁船漁具及航海、漁撈儀器等之使用與保養。
四、應熟知本船之構造與性能，並隨時注意安全檢查；卸任時，應將本船
特性及有關紀錄告知並移交繼任之船長。
五、航行中遇有他船呼救時，應立即施以救援，但本船亦在危險狀態時不
在此限。
六、負責保管本船各項法定證明文件。
七、隨時記載，並查劑霈峓@業日誌。
八、對實習人員之指導及考核。
九、航行中遇有下列情事，應將事實始末、時間地點翔實記載於航海日誌，
檢送最初到達港之航政及漁業主管機關：
（一）本船遭遇海難及危險事項。
（二）發現他船碰撞或遇難。
（三）救護遇難船隻或人命。
（四）對於船員過失處分。
（五）船員失蹤、死亡、傷害、染患傳染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十、依船員法第六十六條之規定作成海事報告。
十一、漁業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前項第三款所定事項，在置有船副之漁船，由船副辦理之。
第 25 條    船副承船長之命協助駕駛，管理甲板事務，及督率漁航部各級船員從事各項作業與實習。
航行中，船長死亡或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而未有繼任人時，應由從事駕駛之船員中職級最高之船副代理執行其職務。
第 26 條    輪機長承船長之命，監督指揮輪機部作業，其職掌如下：
一、輪機之管理使用及保養。
二、出港前返港後，均應檢查各部分機件。
三、督率輪機人員從事可以自行檢修之工作。
四、船體碰撞或擱淺時，應即檢查各部分機件性能，隨時報告船長，並記
 入輪機日誌。
五、應熟知輪機各部分之特性，作為紀錄妥為保管；卸任時，應將此種特
性及有關紀錄告知，並移交繼任人員。
六、督導及考核輪機部門之實習人員。
七、航行中遇有下列事項，應將時間地點翔實記載於輪機日誌，報由船長
轉報最初到達地之漁業及航政主管機關：
（一）輪機發生重大故障或機艙發生重大事故時。
（二）因救援他船而將油料或備用機件給予他船或收受他船之油料或備用
機件時。
（三）其他有關輪機部分之重要事項。
第 27 條    一等大管輪及一等管輪承一等輪機長之命，協助處理輪機部事務，並督率輪機部人員從事各項輪機作業，及負責訓練輪機部實習人員；一等輪機長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由一等大管輪代理一等輪機長職務。
第 28 條    電信員承船長之命，負責一切通信連絡事宜，其職掌如下：
一、通信器材、明密電碼及有關通信法令文件之保管。
二、漁業氣象及漁況收聽、紀錄並隨時送請船長核閱。
三、與岸台連絡報告船位。
四、按規定時間與指定之連絡單位通信。
五、遵守有關電信法令規定。
六、遇有下列情事，應隨時報告船長作適當處置，並翔實記載於電信日誌：
（一）收獲他船呼救電信時。
（二）岸台對航行作業有所指示時。
（三）收獲其他單位緊急通報時。
（四）收獲氣象惡劣變化之電訊時。
（五）收獲岸台或其他船台非本船之通報，且可能影響本船安全之電碼時。
七、船長臨時指定辦理之事項。
八、不得與非指定連絡單位通信，但為作業及航行安全關係必須與我方其
他岸台或船台通信而經船長指示或許可者，不在此限。
九、其他有關電信事項。
未配置電信員之漁船，其職務由受過相關電信訓練之幹部船員兼任。
第 29 條    普通船員應受船長及有關幹部船員之監督指揮，從事各項作業。
第 30 條    船員應遵守國際標準之相關規定，執行航行當值、輪機當值及電信當值事
宜。
第 4 章       船員服務
第 31 條    船員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違法經營漁業或利用出海作業機會違法從事非漁業行為。
二、重領、冒用、轉借漁船船員手冊或幹部船員執業證書。
三、出海作業期間，聚眾要挾怠工、罷工或故意損毀漁船、漁具。
四、擅離職守或假期屆滿延不回船。
五、缺乏團結或苛索代價，致友船遇難或被劫持。
六、出海作業時，侵害其他國家經濟海域，或擅在中央主管機關明令禁止
作業之海域捕撈水產生物，或擅自捕撈中央主管機關禁止捕撈之水產
生物。
七、其他違反法令或本規則規定者。
第 32 條    幹部船員應依規定，對作業漁區、漁獲情形、海況及有關漁業調查等事項，逐日詳實記載。
第 5 章       附則
第 33 條    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之收回事項，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第 34 條    本規則有關之漁船船員手冊、幹部船員執業證書、切結書及申請書表等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